
梁某因患肝癌到某医
院 住院治疗 。 住院期间 ，
医生为了缓解梁某的疼痛
症 状 ， 让他服用了对肝功
能有损害作用的止痛药物。
服药之后， 梁某的肝功能迅
速恶化， 最终因抢救无效而
死亡。

梁某的家属认为医院有
过错， 就多次找医院索赔。
医院认为， 其医疗行为没有
过错。 由于无法达成一致，
梁某的家属向卫生行政部门
进行投诉。 后经医疗事故鉴
定机构， 结果为不构成医疗
事故。

梁某的家属对鉴定结果
不服， 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
院审理发现： 病历入院记录
中的检验， 以及其他化验检
查 、 放射检查 、 B超检查 ，
均是在书写入院记录之后
才 作出的检查结果 ， 而病
历中却没有记录补记的时
间。 因此， 推定该病历是后
来整理后形成的， 并不是原
始病历。

由于医疗事故鉴定结论
是依据经整理形成的病历得
出的结论，所以，该结论存在
瑕疵，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
实的依据。 医院虽不接受法
院的意见， 但不能提供证据
证明其病历就是原始病历。
最后，双方调解，医院向梁某
家属作出了相应的赔偿。

法律分析
本案中， 法院对于病历

是不是原始病历的认定是准
确的。 因为， 医生不可能记
录到记录时刻之后才作出的
检验结果， 除非是结果出来
之后补记的。 如果是事后补
记的， 则应注明收到检验结
果的时间以及补记的时间，
而该病历并没有对以上事项
加以注明， 如果认定为原始
病历就违背了生活常识。

《病 历 书 写 基 本 规 范
（试行）》 规定， 病历书写应
当客观 、 真实 、 准确 、 及
时、 完整。 对于属于事后补
记的应当加以注明。 但现实
中， 普遍存在医务人员在书
写入院记录的时候各项辅助
检查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医
务人员通常空着对这方面的
记录， 等到结果出来之后再
补记的情况。 这种情况是允
许的， 但应当加以注明收到
结果的时间和补记的时间，
否则， 就有伪造病历资料的
嫌疑 。 对于伪造的病历资
料， 在处理纠纷时是不能作
为证据使用的。

《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规定：
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
讼， 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
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
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
举证责任。 诉讼过程中， 医
疗机构完成举证责任通常就
是申请医疗事故或者医疗过
错鉴定，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
鉴定都需要以客观的病历资
料为依据， 如果病历资料不
真实， 鉴定就无法进行， 而
不能鉴定所导致的不利后果
由拒绝提供真实资料的一方
承担。 李德勇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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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送餐员，为何用工关系不同？

离婚协议的补充协议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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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医院擅自修改病历
患者应该怎么办？

百善镇居民段某 （女） 经人
介绍认识了张某 （男， 离异， 有
一女儿张某某）， 张某对段某一
见钟情， 承诺如果结婚就将其名
下某处商品房房产证上加上段某
的名字。 两人结婚后共同生活了
五年， 现因感情不和想要离婚，
在协商分割财产时， 张某突然拿
出他与李某 （张某前妻） 的离婚
补充协议， 上面有一条款注明：
张某不得将房屋赠与除张某某外
的其他人。 张某认为补充协议在
先， 自己再婚时对段某的房屋赠
与行为是无效的 ， 要求撤销赠
与， 段某对此协议并不知情， 双
方因此产生争执， 到百善镇法律
援助工作站进行咨询。

详细了解纠纷缘由后， 工作

人员向双方表明： 张某系自愿将
个人婚前房屋加上段某的名字，
且张某、 段某对段某不知道有离
婚协议补充协议这一事实均予认
可。 如今张某以补充协议为由要
求撤销赠与， 不分割房屋是不成
立的。

一方面，依据《民法总则》第
七、八条的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
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恪守
承诺，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
序良俗。 张某在赠与段某房屋时
未主动表明存在补充协议， 已经
赠与的房屋又要撤回， 违背了诚
信原则，有违承诺。而张某前妻李
某在离婚后还通过补充协议干涉
张某处分个人房屋的权利也是有
违公序良俗的。

另一方面， 《物权法》 第一
百零六条规定： 无处分权人将不
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 ，
所有权人有权追回； 除法律另有
规定外， 符合下列情形的， 受让
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
权： (一) 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
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 以
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 转让的
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
当登记的已经登记， 不需要登记
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
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
的所有权的， 原所有权人有权向
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由此可见， 虽有补充协议，
但张某对段某的房屋赠与是自主
自愿 ， 段某对补充协议毫不知

情， 该处房屋已经在房产部门登
记变更 ， 是既成事实 ， 无法撤
销。 希望两人能友好协商， 尊重
法律， 不要激化矛盾。

经工作人员劝解， 张某、 段
某对本次纠纷在法律层面上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 ， 表示会暂停争
执， 协商解决此事。

案例1
送餐员从属于公司， 构

成劳动关系

送餐员王先生于2018年7月7
日在送餐途中受伤致锁骨骨折，
为了享受工伤待遇， 王先生提起
劳动仲裁、 诉讼， 要求确认与企
业间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经审理查明， 北京某科
技公司是为餐饮企业提供送餐服
务的企业， 经营模式为： 科技公
司与各个餐厅签订协议， 指定送
餐员驻店 ， 为餐厅提供外送服
务。 科技公司与园区内湘菜馆签
订有此类合作协议。

王先生在2018年5月18日入
职科技公司任送餐员， 双方曾经
签订 《用工协议》， 约定： 用工
期限至2019年5月17日， 王先生
需在限定期间内完成公司规定的
任务及工作量， 王先生适用计件
工资 （8.8元/件 ）， 王先生的报
酬中包含公司为其提供的社会保
险费等额外福利， 公司严格按照
法律规定于每月25日前以银行转
账方式向王先生支付上一自然月
的劳动报酬。

在职期间， 科技公司将王先
生派驻至湘菜馆， 为湘菜馆提供
送餐服务。 王先生自行准备交通
工具， 科技公司为其提供工作服
及外卖箱。 科技公司对王先生的
考勤情况进行管理： 王先生需上
午9时左右到店等候派单， 完成
送餐服务后返回餐厅等待下次派
单， 工作至下午17时左右下班；
小组长在10时、 16时组织在店送
餐员开会。

科技公司已向王先生转账支
付了2018年5月至7月 “工资 ”，
分别为 3524.14元 、 3933.87元 、
2520元。

法院审理后， 判决确认科技
公司与王先生自2018年5月18日
起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介绍说， 本案能够确认
劳动关系是基于以下几点 ： 其

一、 《用工协议》 证明双方就用
工事宜存有共识； 其二、 科技公
司的主营业务就是为餐厅提供配
送服务， 王先生所提供的劳动属
于科技公司的主营业务范畴； 其
三、 科技公司对王先生进行劳动
管理， 如王先生需按照公司要求
时间到岗、 在餐厅等待派单、 提
供送餐服务； 其四， 科技公司每
月有规律地向王先生支付报酬，
且金额相对稳定。 从以上四点分
析， 王先生与科技公司之间既有
建立劳动关系的共同意愿， 又有
进行劳动用工管理的事实 ， 因
此， 王先生与科技公司之间属于
劳动关系。

案例2
送餐员不从属于公司，

无劳动关系

2017年6月6日23时许， 送餐
员魏先生在驾驶电动自行车送餐
时发生交通事故致胫骨干骨折伴
腓骨骨折。 为了享受工伤待遇，
魏先生提起劳动仲裁、 诉讼， 要
求确认与企业间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审理查明， 网络公司是
某APP的开发者、 所有者及运营
方， 该APP描述为 “兼职赚钱神
器”。 魏先生于2014年12月20日
下载APP， 勾选同意 《平台用户
协议》 后成为送餐员。

《平台用户协议》载明：双方
间为商务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
系， 魏先生需要遵守合作协议中
的相关约定， 并规定有若干处罚
细则， 如丢件需要赔偿等等。 此
后，魏先生自行购买了电动车、配
餐箱、显示有平台名称的马甲。网
络公司对魏先生的配送工具、上
线登陆区域、 每日及每月在线时
长、 每日及每月最低接单量等均
无要求，也不存在站点管理。

具体而言， 网络公司会向餐
厅收取平台使用费， 会根据地理
位置向区域内的送餐员推送订
单， 由送餐员自行抢单； 魏先生
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登陆APP， 是

否开启 “接单” 模式， 是否 “抢
单”， 但每日抢第一单的时候魏
先生需要支付3元的商业保险保
费 ； “抢单 ” 成功并完成配送
后， 魏先生可以全额取得餐厅向
网络公司支付的配送费， 网络公
司并不从中抽取佣金或信息费；
配送费存放在APP中魏先生的账
户内， 魏先生可以随时提现。

经过统计， 自2014年12月20
日注册成为送餐员至2017年6月6
日发生交通事故， 魏先生共完成
订单2000余单； 部分月份魏先生
接单量较高 ， 月收入在五六千
元， 部分月份接单量很低， 月收
入仅在一二百元左右， 还有部分
月份魏先生并未接单。

魏先生称， 2015年4月至9月
因与他人打架受伤没有接单 ，
2016年1月至3月因为回老家过年
而没有接单 ， 2016年6月至2017
年5月因在其他平台抢单做送餐
员， 没有在这家平台抢单送餐。

魏先生还称， 交通事故发生
后， 因肇事方已经承担了赔偿责
任， 虽然可以再从商业保险公司
领取意外住院津贴， 但他认为领
取手续繁琐且金额很低， 就没有
申报商业保险理赔。

法院审理后认为， 魏先生与
网络公司间并不属于劳动关系。

法官介绍说， 本案与上述案
例的不同之处是： 其一、 《平台
用户协议》 载明双方间为商务合
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其二、 网
络公司对魏先生并不进行劳动管
理， 即网络公司对魏先生的上线
时间、 时长、 地点等没有作出任
何要求也并不加以管理， 魏先生
有权自行决定是 “工作 ” 还是
“休息” 以及具体的 “工作时间”
的长短； 其三、 魏先生的收入完
全依赖于其是否抢单， 且自行决
定 “收入” 的提取时间； 其四、
虽然 2014年 12月起注册为送餐
员， 但截至发生交通事故， 魏先
生并非持续、 稳定、 不间断的在
平台抢单进行配送。 从以上四点
分析， 魏先生与网络公司之间没

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共同意愿， 没
有进行劳动用工管理的事实， 因
此， 魏先生与网络公司间并不属
于劳动关系。

法官解读
从属性是劳动关系的本

质特征

以上两案件， 均为受伤的送
餐员主张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期望享受工伤待遇所引发 。 可
是， 法院为何会做出截然不同的
裁判结果呢？

法官介绍说， 劳动者是否与
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需要通
过 “从属性” 这一评判标准。 从
属性是劳动关系区别于劳务、 合
作、 居间等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
特征， 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
单位之间的从属性， 主要体现在
“人格从属性”、 “经济从属性”、
“组织从属性” 三方面。

结合上述案例而言 ， 关于
“从属性” 的最为直观、 最为朴
素的感知就是： 案例1中的王先
生与案例2中的魏先生相比， 王
先生更加的 “不自由”， 魏先生
更加的 “自由”。 王先生需要遵
守考勤纪律、 必须按照要求每日
到岗， 需要听从指挥、 完成被指
派的配送任务且配送完成后需要
返回店里等待下一单配送指令以
及王先生的收入来源于公司按月
定时发放的工资。 此处王先生的
“不自由” 即是劳动关系中 “从
属性” 的直观体现。

社会经济生活是多姿多彩
的， 其中可能建立的民事法律关
系亦是多种多样的， 劳动关系仅
是其中之一。 互联网因素的介入，
为劳动力“供”与“求”的对接提供
了新的平台和可能性， 但劳动关
系的“从属性”特征，并不应因为
互联网因素介入而有所改变。 与
此同时， 未能被纳入劳动关系的
“机动”“灵活”的送餐员的基本权
益保障问题， 也应得到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与思考。

□本报记者 李婧 通讯员 蔡笑

昌平区司法局

从一日三餐到下午茶、 夜宵， 送餐员所提供的上门服务极大的便捷了公众的日常生活。 但
是， 送餐员与公司间是否属于劳动关系一直具有争议。 为具体说明送餐员与企业之间是否属于劳
动关系， 近日， 在本报记者的采访中， 海淀法院法官以真实案件为例解读了外卖员的劳动关系。


